	审批意见：

                                                      迁行审环表〔2026}25号

所报《河北鑫达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制氧系统节能改造设备更新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已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该项目位于迁安市沙河驿镇上炉村东，河北鑫达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现有制氧厂内（地理位置坐标为东经118°10′54.701″，北纬39°15′41.872″），项目总投资13500万元，环保投资100万元。项目淘汰6500Nm³/h、8000Nm³/h、12000Nm³/h制氧机组，依托现有冶炼设施，配套建设3.3万Nm³/h制氧装置1套，主要包括空气过滤系统、空气压缩系统、空气预冷系统、分子筛纯化系统、分馏塔系统等配套公辅设施。项目建成达产后，每小时产氧气3.3万Nm³，副产品为氮气、液氧、液氩。氮气、氧气全部用于厂区内生产。液氩外售前需取得相应危险化学品经营资质。禁止增加钢铁产能。项目已在河北省发展改革委员会备案，备案证编号:冀发改政务备字[2025]319号，河北迁安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迁安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已出具关于项目的规划意见，迁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已出具用地规划情况的说明。

该项目在我局网站上进行了受理及拟批准公示，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经研究，我局认为从环境影响角度分析项目建设可行，同意你公司按照《报告表》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环保措施及要求进行建设。

二、项目建设与运行管理中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施工期：加强项目建设的施工期环境管理。按照《报告表》要求，加强施工期扬尘、噪声和固废等环境管理，认真落实施工期各项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措施。

2、运营期：项目循环冷却水系统的排污水进入厂区现有污水处理站处理后回用。项目不新增劳动定员，不新增生活污水。

项目主要噪声源是空气压缩机、水泵、增压透平膨胀机组、压缩机等，通过选用低噪声设备，采取基础减振、厂房隔声、加装消声器等措施后，南北厂界噪声须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标准要求，东西厂界噪声须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4类标准要求。

项目产生的废滤筒、废分子筛吸附剂、废活性氧化铝定期更换后由厂家回收；灭藻剂废包装桶、阻垢剂废包装桶由厂家回收；废润滑油、废油桶、油泥收集后暂存于危废间，定期交由具有危废处置资质单位处理。

认真落实报告表中规定的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防治措施，对设备布置区域要采取严格完善的防渗措施，防止渗漏造成对地下水污染。

3、环境管理严格按报告表规定的措施落实，确保项目实施后满足环保要求。

三、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措施监督检查清单。项目竣工后，建设单位必须按规定程序开展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正常运行,项目建设内容如发生变化，需及时向我局报告，违反本规定要求的，承担相应环保法律责任。

四、你公司应在接到本批复后20个工作日内，须将批准后的环境影响报告表送唐山市生态环境局迁安市分局，并按规定接受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经办人：                                                

  年    月    日                               


